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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对接共促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碧江区检察院高质效推动行刑反向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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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普法同行，依法治税有温度。国家税务总局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深入开展税收法治宣传
教育，努力营造崇尚税法、遵守税法良好氛围。图为税务干部为化解税费争议，辅导纳税人在自助“云
上”服务区办理涉税业务，并向其宣传税法知识。

张亚忠 摄

“请假很顺利，这段时间外出谈成了好几笔业务，
大大缓解了企业困境。”近日，一涉企社矫对象向德江
县人民检察院干警讲述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一事。

近年来，德江县人民检察院从动态掌握数据、突出
重点检察、确保整改效果等三个方面，抓实社区矫正检
察监督，促进全县社区矫正规范开展。

摸底排查，动态掌握社区矫正数据。主动加强与法
院、司法行政机关交流协作，探索开展文书移送、走访
调查、数据汇总等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形成法院及时移
送、司法行政实时共享、检察汇总分析的互联互通工作
格局。同时，强化实地走访，通过座谈沟通、查阅档案
等方式，全面掌握辖区内社区矫正数据，并定期汇总、
比对数据，查缺补漏，实现检察数据与司法数据的有效
衔接。

突出重点，实现关键问题点对点监督。积极研判辖
区社区矫正短板，重点从关爱未成年人、强化规范执
法、保障特殊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等方面开展监督，
推动社区矫正工作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发展。
特别是优先保护未成年人，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未
检、法警等共同协作的巡回检察组，通过实地走访、交
流座谈等方式，推进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监管措施落实
到位。

坚持问题导向，确保监督意见整改落实到位。高度
重视监督意见整改落实，通过督促回复、实地回访、源
头解决问题等方式，提高监督意见整改落实效果。同
时，对于因制度、人员等问题导致整改效果不佳、同一
问题反复出现等情况，及时发出检察建议，从源头解决
问题。 （余鸿艳）

德江县检察院

“三步走”抓实
社区矫正监督

今年以来，玉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透过
业务看政治讲忠诚”活动，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积
极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沟通协调，立足工作实
际，多措并举，全面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

加强协作，形成职务犯罪认罪认罚工作合力。深
化监检、法检沟通协调，做到“统一认识、充分沟
通、坚持制约”。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庭审观摩等方
式，共同学习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
规定，统一执法理念，准确把握职务犯罪案件办理
规律特点，统一证据收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
方面的标准和认识。在量刑方式、量刑情节、认罪
认罚从宽幅度等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区域内共同推
进认罪认罚工作的合力。

转变理念，促进认罪认罚制度高效适用。转变执法
司法理念，构建控辩平等的量刑协商新机制。从告知权
利义务、提讯到庭审全过程，强化释法说理。在把握案
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全面了解犯罪动机、犯罪心理以
及犯罪时所处的工作环境，注重释法说理、思想教育、
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并重，促使犯罪嫌疑人彻底消除心
理负担放下思想包袱，真诚认罪悔罪。今年以来，职务
犯罪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率 100%。

补齐短板，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化、规范化。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检察官联席会加强职务犯罪
案件量刑指南，通过对类案量刑情况梳理、分析，
总结量刑规律，提升办案人员提出量刑建议的专业
化水平，实现量刑建议精准化、规范化。在全面审
查证据、量刑情节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精准化量刑
工作，对职务犯罪案件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
率和采纳率均为 100%。

（李琴 陈涛）

玉屏自治县检察院

推动认罪认罚制度
高效适用

“我现在认罪认罚还来得及吗？”近日，
松桃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案中，庭审前被告石某主动提出
愿意认罪认罚。

在审查起诉阶段，该院对石某提出十个
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但其不愿认罪认
罚，后提起公诉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庭
审前其主动提出认罪认罚、并在值班律师见
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经综合考量对

其调整量刑建议十一个月，并被法院采纳。
今年以来，松桃自治县检察院着力进一

步提升刑事案件办案质效，更好地规范涉电
信网络诈骗、涉缅等危害社会治安案件量刑
均衡，提高类案量刑精准率，统一司法尺
度，有效打击违法犯罪，为平安松桃建设贡
献检察力量。

类案提炼，召开联席会议促类案量刑均
衡。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于缺少明确

量刑标准或是量刑不够细化的罪名，通过对
近年来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判决情况进行对比
分析，以召开公检法联席会、检察官联席会
等方式，听取多方意见，共同提炼出符合松
桃本地司法实践的、相对统一的量刑标准，
统一类案量刑尺度，促进类案量刑均衡，有
效避免同案不同罚现象。

主动听取多方意见，提升案件量刑精准
度。在办案中，每起刑事案件都会充分听取

被告人、辩护人、值班律师、法院的意见，针
对不予采纳的意见，予以充分释法说理，努
力将分歧、矛盾化解在诉前。并对各方提出
的意见进行综合审查后，通过制作量刑计算
表，以“一人一罪一表”模式，将被告人的从
轻、减轻、从重情况详细罗列，实现每名被告
人、每个罪名的精准量刑。仅今年，该院认
罪认罚适用率达 92%，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
率达 98%，量刑建议采纳率达 93%。

区分认罪认罚的阶段早晚，助推精准量
刑良性运行。办案中，检察官积极向被告人
告知、讲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保障犯罪嫌疑
人的程序选择权。在量刑时，区分犯罪嫌疑
人在侦查、起诉、审判认罪的不同阶段，依法
确定不同的从宽幅度，确保量刑与罪责大小
相匹配，做到罚当其罪，确保量刑公正。

（安慧芳 杨忍静）

松桃自治县检察院

多举措推进量刑建议精准化

11月 9日，思南县民商事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正文
调解工作室挂牌成立，这是该县首个个人调解室。

正文调解工作室以调处传统民事纠纷，辅以构建衔
接诉讼和非诉讼机制，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及时准确地
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和指导，将矛盾化解在源头、把纠纷
解决在萌芽。

据悉，该工作室的成立，是该县推动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的有益尝试，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多元法治需求，促进辖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具有
积极意义。

思南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个人
调解工作室品牌示范作用，以点带面，激发更多人
民调解员工作热情，建立起更多优质、高效、便捷
的个人调解工作室，打造基层人民调解大格局，积
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推动法治思南、平安思南
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安慧芳 赵嫚嫚）

思南县

首个个人调解工作室
挂牌成立

“感谢法官为我们调解，保障了我的合
法权益！”近日，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立
案庭成功调解一起劳动争议纠纷。

据悉，张某曾在碧江某服务站工作，

工作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因该
站申请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张某遂申请劳
动 仲 裁 。 仲 裁 后 ， 该 站 不 服 该 仲 裁 裁 决
书，遂诉至碧江区人民法院。

在该案审理中，承办法官多次与双方
沟通调解，耐心劝解、释法明理下，最终
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握手言和。

近年来，碧江区人民法院深入推进矛盾
纠纷源头化解，利用多元化解机制，主动靠
前化解矛盾纠纷，引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方
式解决矛盾纠纷，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切实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安慧芳 任柳）

碧江区法院

用心调解化纠纷

“摩托车乱穿乱行等违规现象明显少
了，交通变得有序了。”铜仁市碧江区市民
王英对今年的城区交通变化赞不绝口。变化
的背后，得益于碧江区人民检察院所开发建
设的电动自行 （摩托） 车社会治理法律监督
模型，检察机关通过数字模型筛查识别案件
线索、就交通主管部门“不刑不罚”“应罚
未罚”问题发出检察意见书，促相关行政机
关整改落实，才有了如今的秩序井然。

近年来，碧江区人民检察院主动作为，
打出“行刑衔接”监督组合拳，不断深化理
念先导、创新监督机制、探索办案模式，以
监督实效高质效推动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

接工作。
以类案促治理，归因“逻辑”打造“思

维蓝图”。在检察办案中，不止于个案办
理，更着重培养干警类案检索能力，针对

“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常有的“同类案、系
列案”特性，组建领导办案小组，对类案进
行深层归因的逻辑性思考，切实以个案“小
切口”推动解决类案“大问题”，强化“穿
透性”监督，做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真
正实现“以个案推类案、以类案保公正”司
法目标。

以智能促发展，“数智”检察赋能“最
强大脑”。通过数字建模与类案研判，建立

“数据赋能、类案监督”检察融合履职治理
监督路径，填补行刑反向衔接存在的监督缺
口，进而通过分类梳理、数据碰撞、调查核
实等方式，精准把脉刑事不起诉案件行政处
罚情况。

以制度促保障，长效机制筑牢“坚实躯
干”。积极打造“内部整合、横向协作、总
体统筹”的立体化检察办案模式，对内建立
办案协作机制，全程跟踪问效。对外强化协
作，构建“信息共享、案情反馈、跟踪督
导”系统化交流平台，进一步强化行检协作
配合，促成一系列机制的出台和完善。

以成效促落实，能动履职练就“充足马

力”。对推进检察意见落实整改中存在的困
难，主动帮其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共同推
进检察意见落实。同时，更新工作理念，联
合司法行政部门对相关行政单位的业务骨干
开展专题培训，以坚持“当下改”和“长久
立”相结合，标本兼治，切实做好不起诉案
件的后半篇文章。

“及时、高效、有
力！”近日，人民监督
员张云波对思南县
人民检察院高质效
履职和尊重人民监
督员意见建议给予
肯定。

作 为 人 民 监 督
员，张云波在一次
参加思南检察院办
案活动中，曾提出

“请检察院对城区三
桥存在的安全隐患
进 行 监 督 ” 的 意
见。该院第一时间
调查核实，并及时
向相关部门提出诉
前检察建议，促安
全 隐 患 及 时 消 除 ，
并第一时间向其反
馈办理结果。

近 年 来 ， 思 南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积 极
采 取 有 力 措 施 畅 通
人 民 监 督 员 参 与 检
察 办 案 活 动 渠 道 ，
以 “ 三 变 ” 推 动 人
民 监 督 员 工 作 质 效
提 升 ， 取 得 良 好 效
果。

从 量 变 到 质
变 ， 监 督 效 果 不 断
提 升 。 坚 持 数 质 并
举 ， 聚 焦 十 种 监 督
方 式 ，“ 量 ” 上 突
破 ， 有 力 推 动 人 民
监 督 员 参 与 检 察 办
案 活 动 常 态 化 ， 仅
今 年 邀 请 人 民 监 督
员 参 与 活 动 36 人
次；同时，“质”上
发 力 ， 成 立 了 人 民
监 督 员 工 作 办 公
室 ， 建 立 联 络 机
制 ， 明 确 专 人 负
责 ， 加 强 日 常 沟 通
联 系 。 在 人 民 监 督
员 参 与 活 动 前 ， 将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类
似 案 例 等 资 料 发 送
到 人 民 监 督 员 手
中 ， 达 到 精 准 监

督，提高监督质量。在活动中，充分听取
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建议，逐项研究、落
实，推动监督效果不断提升。

从无到有，监督领域不断延伸。制定
人民监督员工作细化实施办法，将落实人
民监督员工作责任压实到各办案部门，畅
通监督检察办案活动渠道。同时，监督领
域的延伸，增强了检察工作透明度，促进了
司法公正，提升了司法公信。

从被动到主动，监督方式不断升级。
为提升人民监督员履职能力，多次主动邀
请他们参加工作座谈交流，并赠阅相关刊
物，帮助他们了解检察工作业务和法律知
识，增强人民监督员工作履职意识、提升
监督能力，实现从“被动受邀”到“主动
监督”的转变。

（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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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检察院对 3年
以来辖区内侵犯企业权益案件进行专项财产
刑执行监督检察，旨在针对财产刑执行中存
在的应当执行而不执行、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的情况进行重点监督，确保涉企案件办理公
平公正。

监督中，该院通过现场核查案件底数、
逐案建立台账等方式，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

分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察，特别是对被害人
或被执行人系民营企业及其他与民营企业相
关的刑事案件财产性判项强制性措施的履行
和执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经检查，共向审判机关发出财产刑执行
监督意见书 4份，均被审判机关所采纳，有
效地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坚定了企业发展
信心。

近年来，该院能动履职，以高质量检察
履职持续优化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主动与
审判机关沟通协调，加大对涉经营主体财产
刑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依法保障各类经营
主体合法权益，凝聚安商惠企合力，为企业
健康发展护航，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检
察力量。 （龚大鹏）

万山区检察院

强化法律监督 助企健康发展


